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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中壢高商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3 週（115/2/8~115/2/28）班級通報 
 

◎注意事項：班級通報於本校網站：首頁 > 行政單位 > 學務處 > 班級通報可查閱。 

 

 

 

一、訓育組：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行動勝於言語)  

(一)2/23(一)開學流程 

時間 內容 地點 

08:10~09:00 

08:10~8:40註冊會議/發放表單暨說明事項
（導師暨班長） 

圖書館一樓 

08:10~9:00打掃各班教室與外掃區 各班內外掃區 

09:00~09:10 班長帶領集合 游藝館 

09:10~10:00 09:10~10:00 開學典禮(游藝館) 游藝館 

10:10~12:00 領書暨導師時間 各班教室 

13:00~16:00 正常上課 各班教室 

16:00~ 放學  

 (二)班會討論議題： 

1.2/20（五）：午休幹部訓練-已於 1/23（五）完成，請提醒各班級幹部於各群組確認工作。 
(1)第五節：（已於 1/23（五）完成） 
討論內容：新年新希望 

「當你真心渴望某樣東西時，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来幫助你完成」(《牧羊人的奇幻 
之旅》)。「你相信什麼、你執著什麼／你就是什麼！」（五月天‧將軍令） 
請具體思考你想要什麼、並有無為其付出正確的努力？（如:想要變瘦變健康時，是只想著
「我希望」，還是有具體加上如何運動、飲食之類）並分享。 

(2)第六、七節：社團 1（已於 1/23 （五）完成） 
提醒事項：高三班級確認畢冊電子檔製作完成並上傳。高一、高二同學在 2/19(三)前繳回家長同

意書(需有家長全名及班導簽章) 
2.2/27（五）：和平紀念日補假 

 (三)海報出刊日期，請學藝股長準時繳交：(出刊日當周的周一前送件即可) 

編號 出刊日期 特刊主題 班級 班級 

1 3/3 
(二) 

交通安全特刊 
「十次車禍九次快，走路專心看路況」 

高一 1 高二 1 

高一 2 高二 2 

2 3/17 
(二) 

國際教育暨原住民文化海報特刊 
「欣賞他人優點，肯定自己強項」 

高一 3 高二 3 

高一 4 高二 4 

備註： 

1.指導老師請貴班導師擔任。 

2.請各班學藝負責該班海報製作幹事，得選聘班級 1~2人協助。 

3.海報製作優良者，公服時數 4小時，逾時未交或品質太差者，記警告乙次。 

4.海報格式為半開，創作形式不拘，海報背面右下角須冠上班級及製作同學姓名、座號、

學號（含學藝至多三名）。 

5.可至學務處訓育組請領海報紙。 

6.最後請填表單 114-2 班級海報上傳，完成表單即可。(使用 LINE內網址或掃ＱＲ登入) 

(四)一年級公民訓練活動說明： 

1. 活動費用隨 114-2 學雜費繳費單一併收費，若學生於 3/6(五)後申請「取消參加」，將依旅遊
定型化契約扣除賠償費用後以人工方式退費，並需先通知導師。 

2. 高一晚會活動報名表請學藝股長於 3/17(二)中午前將報名表及音樂繳交至學務處訓育組。並
請班長將「分房表」、「分組活動表」一併交回。 

(五)二年級校外教學活動說明： 

重要通知 

班級海報繪製請準時繳交，也請準時上傳班會照片，逾時未交或品質太差者，班級學藝股長記警

告一次。                                               （活動詳情，請見各組工作宣導） 

http://www.clvsc.tyc.edu.tw/bin/home.php
http://www.clvsc.tyc.edu.tw/files/11-1000-87.php
http://www.clvsc.tyc.edu.tw/files/11-1000-92.php
http://www.clvsc.tyc.edu.tw/files/11-1000-1685.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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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活動費用隨 114-2 學雜費繳費單一併收費，若學生於 3/12(四)後申請「取消參加」，將依旅
遊定型化契約扣除賠償費用後以人工方式退費，並需先通知導師。 

2. 高二班級若有意參加演出活動的同學，請在 3/19(五)將活動內容、名稱、音樂等準備好交回；
若未參加班級可不必交。並請班長當日將「各班分房表」一併交回。 

(六)本學期欲申請就學貸款的同學，請先洽教務處註冊組領取繳費三聯單，至臺灣銀行辦妥相關手續後，
附相關資料(1.已核章之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 2.學雜費繳費單)至訓育組及出納組。【銀行臨櫃
對保截止日期：2/26(四)，對保時間皆為上午 9:00至下午 3:30(不含例假日)】 

 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站：https://sloan.bot.com.tw/newsloan/login/SLoanLogin.action。 

二、社團活動組： 

(一)下學期社團加退選結果已公告於校網，請同學確認新學期社團。 

(二)3/3(二)12:40~13:00 於第一會議室舉辦第一次社長大會，請各社長準時出席。 

(三)本學期社團日期為:2/23、3/13、4/10、5/8、5/29、6/12(五)(期末社團展)共六次；請社長務必提
前聯繫指導老師，並事先討論本學期社課規劃。 

(四)3/13(五)為第一次社團活動課，請同學於社課時間準時到上課地點集合！請各社提醒負責的幹部記
得到活動組拿資料夾(上課紀錄表)，採用線上點名方式，請務必確實線上登記點名並請指導老師確
認，資料夾(上課紀錄表)課後放回社團專用櫃。 

(五)高三第六節社團課(高三綜職除外)，採用線上點名方式，請班長或負責幹部上課前至活動組領取社
團資料夾，確實填寫上課紀錄表(日期、班級務必填寫)，並請任課老師親簽指導老師簽到表，課後
請繳回。 

(六)社團活動申請，注意事項如下: 

1.僅以平日(17:40前結束)及星期六可申請，午休時間不開放申請；若是參加比賽的訓練，須將比
賽資料附上，申請日期可填至比賽日前一天。 

2.請填妥社團活動申請表、人員清冊及家長同意書交至社團活動組；如為星期六的活動另要附上
假日返校申請表，須在活動日一週前送件申請，逾期不受理。 

3.活動地點，請各社幹部先確認，並借好場地。 
4.如參加校外社團活動，請附上活動企劃書，並於活動結束一週內交成果報告書。 
5.假日返校社練，請一定要將垃圾帶走、恢復場地，如未符合規定，則停止課後活動申請兩周。 

三、校安中心及生輔組： TO Be a Better Person! 

(一)學期已開始，請同學收心回到學校專心上課，做好學生應有的規範，三大要求重點：1.時間觀念、
2.服儀合規、3.自律守紀，這是走向社會的必備知能。 

(二)開學第三週為友善校園週（自 2/23(一)至 2/26(四)止），宣導主題：「拒絕短影音風險：別
被演算法牽著走，思辨、查證、要求助」，加強實施「加強校園霸凌防制宣導」、「強化 校
園安全防護措施」、「強化學生身心健康與輔導」、「強化校園自殺防治工作」、「防制學 生藥
物濫用」、「防治校園性別事件」、「瞭解與尊重身心障礙者」、「防治數位/網路性別 暴力」、
「落實人權教育等新興議題推動」、「配合執行跟蹤騷擾防制法」、「辦理性別平等 教育日宣導
活動」、「防制校園詐騙」、「交通安全宣導」、「尊重多元文化理念」及「加強推動全面性教
育」之宣導。，我們都要在學校的生活中學會尊重彼此、保護你我。 

(三)秩序比賽（生活榮譽競賽）於第三週(2/23)開始實施，請同學養成守時律己習慣，請大家一起維持
全班榮譽。  ps 學期總成績前三名的班級會全班登記獎勵！ 

    1.午休請於班上休息，若有公假事由請記得填寫午休小白單交至校安中心。 

    2.於 OK逗留、購買餐食者，請接受特勤隊/校安老師之登記。 

    3.午休時間不可於體育場館、操場、崇清村…等處逗留。 

(四)學生因事、病、公、喪、生理假等無法到校，請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未完成者視為曠課論，凡曠
課逾總堂數⅓該科成績將會零分，請同學特別注意個人之出缺席狀況！(PS 請於返校後 5 日內完成
請假手續！) 

(五)重申請勿進入校園安全死角規定：頂樓(含樓梯)、地下室、資源回收場及變電箱為本校安全死角，
且易造成危安事件，請同學勿無故逗留，經查獲者，依校規議處分。 

(六)學校為全面禁菸場所(含電子菸)，請同學務必遵守，違反規定者依校規並通知家長協同輔導並須接
受戒菸教育。 

(七)友善校園週宣導事項： 

1.為杜絕校園霸凌事件於校園發生，桃園市政府成立反霸凌專線「0800-775-889」(24小時均提供
服務)，提供多元申訴管道，或是遭受校園霸凌時，除向學校輔導室即時反映時，亦可透過此專
線向教育局提出或尋求協助。此外，此霸凌專線也利家長及教師針對霸凌問題進行詢問，以營
造安全、溫馨、適性的友善校園環境。 

https://sloan.bot.com.tw/newsloan/login/SLoanLogin.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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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律常識宣導： 
(1)刑法第 320 條(竊盜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
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刑法第 31 章(侵占罪) ： 
    刑法第 335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五年以下

有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 336 條：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十五萬元以下罰金。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六
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 337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離本人所持有
之物者，處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3.為提升對多元性別之認識及促進性別平等，行政院製作有關保障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
雙性人等多元性別者(LGBTI)權益之教材及宣導影片說明如下： 
(1)「多元性別權益保障」性別意識進階教材：係為促進認識並了解多元性別者及其處境、相關

國際人權公約及一般性建議、法律權益及反歧視等教育訓練教材。 
(2)旨揭教材及宣導影片均已刊載於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網址：http://gec.ey.gov.tw/）/

政策與法令/多元性別專區/教育訓練教材，歡迎下載運用。 
4.網路旅程．不留傷痕—防治數位性別暴力：數位科技的快速發展，帶給人們生活上許多便利，
卻也讓部分有心人士利用網路的匿名性以及快速、廣泛傳播等特性，而得以施行欺騙、脅迫、
暴力等不當罪行，造成許多受害者難以抹滅的傷痛。為防護學生不受數位性別暴力傷害，並且
學習自我保護，為避免數位性別暴力「五不、四要」很重要。 

●「五不」包括─ 

(1)不違反意願：不可強迫他人拍攝或傳送影像。 

(2)不聽從自拍：不要聽從引拍攝自己的影像。 

(3)不倉促傳訊：傳送訊息及影像前應再三確認。 

(4)不轉寄私照：收到他人私密照，轉傳即違法。 

(5)不取笑被害：取笑或檢討被害人是更大的傷害。 

●「四要」則包括─ 

(1)要告訴師長：比起獨自面對，師長可提供更多協助。 

(2)要截圖存證：有明確的證據，才能有效將歹徒繩之以法。 

(3)要記得報警：不只為了自己，也能避免更多無辜者受害。 

(4)要檢舉對方：就算是假帳號，也可讓管理者依規定處理。 

5.拒絕毒品、反轉毒害四行動: 

      【行動一】珍愛生命-愛自己與尊重每個人的生命，建立正確的人生目標與價值，並結交行為  
                正當的朋友，培養健康的休閒活動，建立正確的人生目標與價值。面對挑戰與挫折 

                時，勇敢地尋求親人的幫忙。 

     【行動二】防毒拒毒-遠離是非場所如網咖、PUB 等，進入該場所時，不要接受陌生人的飲料或菸  
               品，並運用拒毒技巧，拒絕成癮物質。 

     【行動三】知毒反毒-認識成癮性藥物及新興毒品之危害與風險，以及現今可能混用或誘使誤食的  
               情境與手法，若誤觸毒品，應盡速尋求專業治療，並打擊不法。 

         
    【行動四】關懷協助之能力-發現親友有吸毒傾向時，如作息混亂、精神恍惚、金錢花費大、偷竊、 

              說謊、暴躁易怒等，協助吸毒者專業協助與轉介，並協助其坦然面對自我，以及積極面 

              對現實，脫離毒品。 

6.學校校園安全緊急聯絡專線電話：03-4910455，請同學詳記並告知父母，如遇緊急情況需要學校
協助可撥此專線尋求協助 。 

7.       【共築友善校園：擁抱多元，拒絕歧視】 

      在這個色彩繽紛的校園裡，每位同學都帶著獨特的文化背景與故事。無論是原住民族、新住民子   

      女，或是不同國籍、族群的朋友，我們都是校園的一份子。 

      我們可以怎麼做？ 

● 多一點理解，少一點偏見：主動了解不同的文化習俗，你會發現差異正是最美的地方。 
● 謹慎發言，拒絕玩笑歧視：別讓「我只是在開玩笑」成為傷害他人的藉口。不模仿語調、不標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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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族群。 
● 勇敢發聲，建立友善連結：看見不平等的對待時，給予受害者支持，並尋求老師或師長的協助。 

多元並蓄，校園更美。 尊重，是我們給彼此最好的禮物。讓我們從「心」出發，共同營造一個
沒有歧視、充滿包容的友善學習環境！ 

 

四、衛生組：請共同愛護校園環境，廁所內不要亂丟回收垃圾、倒廚餘！ 

   【宣達事項】 

(一)打掃時間＝資收室、落葉專用子車、垃圾專用袋開放時間。週一~週四為 14:55-15:10，週五為
14:00-14:15。資收室會提早 2 分鐘關閉，請體諒管理資收室班級，15:05(週五 14:10)請務必出發
倒垃圾。 

(二)3/2(一)整潔評分正式開始。請衛生/服務股長每日於整潔競賽網頁查詢每日的優缺。標記「0」為
提醒，請盡速改善以免該掃區加重扣分。若有疑義，請 3 天內親自至衛生組查詢，建議打掃完，班
上同學也可自行拍照做為消除扣分比對依據。若需查詢扣分照片可找班級的綠化股長，請務必查看
「線上整潔評分表文字說明並搭配照片」對照，以免造成誤會。查詢路徑為：學校首頁\行政單位\
學務處\衛生組\校園整潔\衛生組-整潔競賽成績。衛生組竭誠歡迎同學和老師們對校園清潔提供意
見。(https://www.clvsc.tyc.edu.tw/p/412-1000-900.php?Lang=zh-tw) 

(三)掃具領取請各班自行於開學後一週內完成(2/24(二)~2/26(四)中午 12：35-13：00)，之後的掃具
更換時間為校網行事曆上「學期單數週次」的週五中午 12：35-13：00。請先填妥領用表並經導師
簽名確認後再來衛生組 B1 掃具儲藏室領取。 

(四)廚餘區已有簡易殘渣過濾、瀝水設備，傾倒同學請發揮公德心，先瀝水後再敲進廚餘桶裡盡量倒
乾淨，剩少許廚餘渣才在洗手台上沖洗，隨後並隨手清理洗手台下瀝水籃中的殘渣(倒進廚餘
桶)。 

(五)洗拖把時請至拖把槽清洗，勿在一般洗手台清洗，以免阻塞，並請使用後將洗手台、拖把槽洗淨，
隨時保持乾淨。 

(六)班級與外掃區之廚餘桶、垃圾桶請定期(每週五)刷洗，本學期列入重點督察項目。 

(七)團膳相關事項請至學校網頁下行政單位\學務處\衛生組\學生團膳專區下查詢，有收費說明、每日
菜單等文件，有任何疑問請於工作日早上 9:00~12:30 洽學務處團膳窗口。 

(八)有關衛生組相關資料如有放置班級櫃，或傳訊息在群組，請負責的股長務必詳讀後轉達告知同學。
未依規定回覆達 3次將記負責股長小白單一張。 

(九)垃圾與回收分類的工作需全校師生員工的協助配合。外掃區垃圾桶及廁所放置的垃圾桶，常發現因
一時之便而亂丟瓶罐、便當以及食物垃圾袋，各辦公室亦然，造成打掃班級的困擾。希望同學一起
配合做好回收與垃圾不亂丟。回收物清洗、踩扁、倒乾淨、鋁箔包去吸管/套、塑膠飲料杯去塑膠
膜。踩扁不是有壓就好要確實讓體積縮小！ 

(十)敬請全校師生留意：因應桃園市政策，一般垃圾皆須裝入「專用垃圾袋」，且專用袋內「禁止有
未分類之垃圾、廚餘」，請配合落實分類！倒落葉、樹枝時請務必確認內無夾雜一般垃圾再丟進
資收區「落葉專用垃圾子車」內。敬請全校師生配合，謝謝！   

【注意空氣品質宣導】 

(一)配合空氣品質防護政策辦理，學務處門口張貼當日空氣品質狀態，遇紫爆應盡量避免室外活動。 

(二)同學可自行下載 APP 或上空氣品質網站查詢，做好自我防護工作。 

【各型流感、諾羅病毒、腹瀉、腸病毒、非洲豬瘟、新型冠狀病毒防疫宣導】高峰期學校強化處理及防
治措施如下： 

(一)請做好個人自主健康管理，隨時觀察自身狀況。如有生病情形，不要到校；請假在家休養時也要戴
口罩及勤洗手，以免傳染。 

(二)定期清潔經常接觸的物品表面，如鍵盤、課桌椅、門把、公共區域的公共用品等。 

(三)避免接觸禽鳥類，尤其切勿用手直接撿拾禽鳥屍體；食用雞、鴨、鵝及蛋類要熟食。 

(四)請日常生活應勤洗手、重衛生。同時注意環境的衛生清潔及通風。 

(五)若有多名同學同時生病發燒或感冒，應視狀況進行班級消毒。 

(六)凡有出國者，禁帶各類豬肉製品入海關，以免受罰。 

(七)自疫區返國者，請配合政府公告進行防疫措施。 

(八)請各班服務股長於每月底週五班會時，將班級整潔配合事項檢核表請導師簽名後，在 14:10 前送

https://www.clvsc.tyc.edu.tw/p/412-1000-900.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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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至學務處內時鐘下方的各年級綠色籃子。 

(九)請各班定期於早上派同學並自備容器至學務處領取漂白水消毒班級環境(漂白水時效 24小時)。 

【國家登革熱防疫措施】 

(一)戶外課與打掃戶外同學，請特別注意自身防護措施。衛生組有防蚊液提供，請依班級需求領用(有
花圃等外掃區的班級優先)，並需依使用規定塗抹(噴灑)，愛惜使用。 

(二)台灣登革熱疫情嚴峻，而登革熱尚無有效的疫苗或治療藥物，清除病媒蚊孳生源是最有效的防治措
施。國教署與衛生局會派人來校督導，若發現積水區域愛與容器並經檢測有孑孓蹤跡，將立即開
罰。目前已知廁所與辦公室內的植栽擺設、池塘水溝、樹洞、室外未清除乾淨之免洗碗與塑膠袋、
回收區域廚餘等為檢查重點，請各班自有植栽擺設者請勤於換水，班級掃區有相關項目者，請同學
加強巡視清理，有發現孑孓孳生請立即通報衛生組。 

(三)請清除內外掃區有積水區域與容器，並請通報。 

(四)發現孑孓孳生區域，請通報衛生組進行了解與處理，防範於未然。 

(五)配合國家登革熱防疫措施，請衛生股長以班級為單位，每週五上網填寫登革熱防疫自我檢核表。
(每月請至少填報 2次，1 次都未填報者將記負責股長小白單一張)。網址為:學校網頁/行政單位/
學務處/衛生組/填報申請/登革熱防疫自我檢核表(學生用)點選連結 https://reurl.cc/9rdZ8x。 

【團膳宣導】 

(一)各班菜餚如有發現非菜單所載內容物，如：昆蟲、刷毛、頭髮、逾零點五公分長度之菜蟲，請將異
物送到學務處團膳窗口，以便交給團膳廠商，讓他們可以提供異物給食材供應商，改善食材處理流
程，加強品管作業，提升更加的服務品質。 

(二)若有飯菜量不足之情況（主菜除外），請各班攜帶餐桶至中廊補足需要的量，因衛生安全考量禁止
攜帶個人餐碗來中廊補餐。 

(三)為預防各式傳染疾病，請同學用餐遵守不交談、不共食，以避免飛沫感染。 

(四)因應學校電梯工程，餐桶擺放位置將彈性調整，請各班同學抬餐前務必確認班級標籤，避免抬錯班
級影響其他班級的用餐時間。 

(五)即日起，新學期愛心便當之補申請開始，截止時間至 3/13(五)，請有需求的同學主動向導師提
出，瞭解相關申請資訊。 

(六)團膳相關事項請至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衛生組\學生團膳專區下查詢，有收費說明、每日菜
單等文件，有任何疑問請於工作日早上 9:00~12:30 洽學務處團膳窗口。 

五、體育組： 

(一)本學期預定之體育競賽活動，同步公告於課程進度分配表中，請體育股長張貼於公佈欄。 

競賽名稱 參加對象 競賽日期 競賽時間 

班際籃球三對三錦標賽 高一 3/23(一)-3/25(三) 16:00-17:45 
班際籃球錦標賽 高二 4/13(一)-4/16(四) 16:00-17:45 

班際五人制足球錦標賽 綜職科 4/20(一) 08:10-10:00 
壢商冠軍盃- 

籃球師生交流賽 
高二籃球賽冠

軍班級 
4/21(二) 16:00-17:00 

全校水上運動會 全校各班 

5/21(四)上午-高三 

下午-高一 

5/22(五)上午-高二 

上午場 

8:10集合 
下午場 

12:50 集合 

班際排球錦標賽 高三 5/25(一)-5/27(三)  

 

(二)各社團(隊)活動需使用游藝館運動設施，請依規定提前申請辦理，使用場地必須有指導老師在場負
責。 

(三)請珍惜運動設施，尤其羽球拍不要敲地上；桌球拍不要敲桌面；籃球、排球不要拿來坐，若設施損
壞請立刻告知授課老師，派員修護。 

(四)請勿私自在非體育課時段至體育器材室拿取器材，違者以校規論處。 

(五)本學期游泳補課於 3/16(一)開始，請同學盡早規劃補課。 

(六)免繳游泳池費申請：因特殊身心之狀況長期無法參與游泳課程的同學，請於 115 年 3 月 3 日(二)前
攜帶醫生診斷證明(需是 115 年 2 月後申請的診斷證明)至學務處體育組申請註銷游泳池費。 

https://www.clvsc.tyc.edu.tw/p/412-1000-1082.php?Lang=zh-tw

